附件8
西城区2020年新建“第三空间”项目
申报指南（试行）
一、支持方向
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，以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需求为目标，在八类基本生活性服务业基础上，融合各类型服务业态，为居民提供社区交流休闲空间或社区服务活动场所，打造复合高效，具有商业性和公益性的服务空间。
第三空间需按照民意立项，匹配居民实际需求建设，以包含基本便民服务功能为前提，搭载如老年之家、社区教育营地、社区“读书角”、“健康小屋”、“家庭健身房”、“社区客厅”、“社区服务小综合”等拓展服务功能，能够为居民提供舒适的、多样的交流休闲生活服务场所。
二、支持内容
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的要求，于2020年12月31日前完工并开业的新建“第三空间”项目给予支持。
三、项目要求
1、项目符合首都中心区城市建设规划要求，被所属街道认定符合本街道的生活性服务业规划布局，并经过民意立项。
2、项目位于居住区，具有固定营业场所，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，居民步行10-15分钟内可到达。
3、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能够统一招商、统一运营、统一管理、独立运作的优先。
4、项目需具有相关证照、票据与资质齐全有效。
5、便利化、规范化、品牌化、连锁化、集约化和智能化经营，具有良好的公共配套设施和经营环境。
6、同时符合百姓生活服务中心或社区型购物中心条件的项目，只可选择其中一类申报。
四、新建项目建设标准及运营标准
1、“第三空间”分等级建设与管理。按照建筑面积将“第三空间”分为四个等级，其中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的为一级，500(含)-1000(含)平方米的为二级，面积在1000-2000(含)平方米之间的为三级，面积大于2000平方米的为四级。
2、“第三空间”能够提供满足周边居民需求的下列便民服务功能，并符合街道生活性服务业规划与品质要求。
（1）基本便民服务功能：蔬菜零售、便民早餐、便利店、洗衣洗染（门店、洗衣代收点）、便民理发、家政服务、便民修理、末端配送、小物超市（专柜、专区、门店）等。
（2）扩展便民服务功能：即其他生活性服务业领域，包括居民和家庭服务、健康服务、养老服务、便民洗浴、便民储物、旅游服务、体育服务、文化服务、法律服务、零售服务、住宿餐饮服务、教育培训服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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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第三空间”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如下表： 
	级别
	面 积
	基本服务功能
	基本便民服务功能
	拓展服务功能
	公共交流休闲功能
	非盈利公益性
服务业态面积要求

	一级
	小于500平方米
	不少于4项。其中基本服务功能不少于2项实体业态。
	蔬菜零售、便民早餐、便利店、洗衣洗染（门店、洗衣代收点）、便民理发、家政服务、便民修理、末端配送、小物超市（专柜、专区、门店）等
	



	居民和家庭服务、健康服务、养老服务、便民洗浴、便民储物、旅游服务、体育服务、文化服务、法律服务、零售服务、住宿餐饮服务、教育培训服务等。
	具有社区交流休闲空间或社区服务活动场所。如：社区文化交流、社区公益服务、社区党群活动、社区交流空间等交流休闲空间

	公益性便民服务面积不低于项目总面积的10%。


	二级
	500(含)-1000(含)平方米
	不少于5项。其中基本服务功能不少于4项实体业态。
	
	
	
	

	三级
	1000-2000(含)平方米
	不少于9项。其中基本服务功能不少于6项实体业态。
	
	
	
	

	四级
	大于2000平方米
	不少于11项。其中基本服务功能不少于8项实体业态。
	
	
	
	


3、“第三空间”的安全生产、环境卫生、公共秩序、公共设施、景观维护等方面管理制度健全，建立相关工作机制。
五、资金支持原则及标准
1.已完工项目经验收合格后，对新建“第三空间”给予项目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建设支出给予支持，支持额不超过项目审定实际投资额的50%。其中，一级“第三空间”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；二级“第三空间”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；三级“第三空间”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300万元；四级“第三空间”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400万元
2.项目经第三方评审后，对“第三空间”项目采取分阶段拨付资金的模式，支持比例为第一年拨付应补助金额的60%，第二年拨付应补助金额的20%，第三年拨付应补助金额的20%。
3.出现以下情况的企业，取消当年享受政府资金支持的资格。
（1）项目投资由第三方评审审减额超过20%的企业。
（2）不诚信经营，当年被相关部门列入黑名单的企业。
4.出现以下情况的企业，永久取消享受政府资金支持的资格。
（1）经评审公司评审认定虚报、多报施工工程金额，且金额超过10万元的企业。
（2）提供的评审票据出现假发票，且数额达到1万元以上的企业。
第一年经验收合格后拨付应补助金额的60%；剩余两年，每年由经营企业提出申请，经区商务局联合街道等相关部门进行现场验收，核实项目与申请时无业态重大变化的，给予拨付补助金额的20%；经核实项目与申请时有重大变化的，如网点停业、经营业态数量不达标等情况，需由经营方出具相关原因解释证明材料，经研究后决定处理办法。

	附表

	序号
	类别
	项目标准
	支持标准

	1
	“第三空间” 新建项目
	一、新建项目
1.符合街道生活性服务业整体规划，符合便利化、规范化、品牌化、连锁化、集约化和智能化的项目。
3.《营业执照》等相关证照齐全、有效，相关建设或改造投资票据齐全、有效。
	一、新建项目
给予项目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建设支出给予补贴，补贴额不得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%。
1、“第三空间”达到一级标准的，经营面积小于500㎡的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2、“第三空间”达到二级标准的，经营面积大于500㎡（含）且小于1000㎡（含）的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3、“第三空间”达到三级标准的，经营面积在1000㎡至2000㎡（含）以下的给予不超过3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4、“第三空间”达到四级标准的，经营面积在2000㎡以上的给予不超过4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


